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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入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究竟如何进行会计

核算，对此《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

没有作出明确表述。现实会计实务中存在颇多争议，账务

处理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譬如：有的企业仍然作为

银行存款进行核算；有的企业作为其他货币资金进行核

算；有的企业作为投资进行核算；甚至还有企业作为其他

资产进行核算等。为了实现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保证会

计信息的质量，本着重要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谨

慎性原则的具体要求，结合企业经营意旨，笔者认为应根

据企业财务管理意图，对定期银行存款采取不同的会计

处理。

1. 企业将暂时闲置资金转为定期存款（七天、三个
月、六个月、一年），应该继续作为银行存款处理。笔者认

为：企业此举不是以投资为目的，只是放置闲余资金，获

取较高的资金收益，应该还是作为一种银行存款，分二级

明细科目核算。现在很多大企业（尤其是账户上资金充裕

的企业）都与银行签有协定存款合同，就是每月末银行存

款账户上余额达到签约金额时自动转为定期存款，所以

企业此举的定期存款当然是银行存款的一种，取得的利

息收入冲减财务费用。根据《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可以全部或部分

提前支取，但只能提前支取一次。企业此举的定期存款可

以自由转存为活期存款，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通常银

行存款是企业除现金外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是企业可以

随时动用的资产。此时的银行定期存款流动性依然非常

强，随时可以转化为现金，具备对外支付的能力。将活期

银行存款转成定期银行存款后，记账时另设账页登记。应

做会计处理如下：

（1）存入时：
借：银行存款——定期存款——××户
贷：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2）到期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贷：银行存款——定期存款——××户

（3）按期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借：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红字）

现金流量应该列示为：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 企业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然后依此存款单进行
质押、抵押、保证、担保的，应该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

其他货币资金是指企业除现金、银行存款以外的其他各

种货币资金。即：存放地点和用途均与现金和银行存款不

同的货币资金。企业此举的定期存款不能随时动用，由于

定期存款已经作了质押、抵押、保证、担保，不能够随时转

化为现金，流动性由此减弱，其对外支付能力受到限制，

成为企业不能够随时动用的资产。此时，此举的定期存款

的处理变现能力低于银行存款，则应作为其他货币资金

处理。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1）存入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存款

贷：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2）到期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贷：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存款

（3）按期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借：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红字）

现金流量应该列示为：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将银行存款定期在七天、三个

月、半年、一年还是超过一年，它显然还是货币资金，不是

企业定期银行存款会计核算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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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企业存入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现行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其会计处理规范得不够明确。本文对企业

不同情况下定期银行存款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以期对实务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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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项或数项在设计、技术、功

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资产而订立的合同。其中,
所建造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屋、道路、桥梁、水坝等建筑物，

以及船舶、飞机、大型机械设备等，通常产品具有体积大、

生产周期长、价值高等特点，因此，与建造合同相关的收

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有其特殊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2006）》（以下简称“建造合同准则”）规
范了特定企业（即建造承包商）建造合同的确认、计量和

相关信息的披露。

从建造合同定义来看，生产飞机、船舶、大型机械设

备的企业均为增值税项目，会计分录往往需要确认增值

税销项税额，而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均以营业税项

目为例，未涉及增值税建造合同的讲解，使得按照建造合

同核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实务操作中难有例可循，

造成会计核算困难。

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涉及的建造合同，由于项

目经常涉及设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等业务，这些业务

所涉及的税种分别为营业税和增值税，形成混合销售业

务，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出于纳税筹

划的考虑，在签订合同时，一般将其分解为设计、设备供

申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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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2006）》规定了符合建造合同定义的项目应当按照建造合同进行

会计核算，但是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均以营业税项目为例，未涉及增值税建造合同的讲解，使得按照建造合同

核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实务操作中难有例可循。本文拟针对增值税纳税人在建造合同项目中会计核算、税务处

理及当前建造合同准则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建造合同 会计核算 税务处理 问题研究

建造合同项目的会计核算、税务处理管见

其他资产。

3. 企业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暂时闲置的资金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应该作为投资处理。理财产品，是由

商业银行和正规金融机构自行设计并发行，将募集到的

资金根据产品合同约定投入相关金融市场及购买相关金

融产品，获取投资收益后，根据合同约定分配给投资人的

一类理财产品。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资金

使用效益最大化。理财产品分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保本

浮动收益理财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三类。笔者

认为：无论企业购入何种类型的理财产品，均应当按照金

融工具准则核算。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1）划出资金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贷：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2）购入理财产品时：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3）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贷：投资收益——理财收入

其实，第三种情况已经超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应该

归入理财产品核算的范畴了。

4. 至于部分企业将银行定期存款列入其他资产进行
核算，笔者认为，不符合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

准则》及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属于会计核算的错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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